
每年2月底或7月底前

6.提供徵收市價清冊

5.召開地價及標準地價評議委員會

4.審查作業

3.查估資料報府

2.查估作業

每年9月1日（或3月1日）前

1.需用土地人函送預定徵收案件

花蓮縣政府土地徵收補償市價查估作業流程



 

土地徵收補償市價查估案件標準作業流程說明 

作業流程 作業時間 說明 

1.需用土地人

函送預定徵收

案件 

每年9月1

日（或 3 月

1 日）前 

一、依據土地徵收補償市價查估辦法第 28 條規定

於 3月 1日或 9月 1日前將預定徵收資料以公

文函送地政處。  

二、預定徵收資料應附文件：  

(一)表 7 宗地個別因素清冊。 

(二)共有土地共有人及對應持分附表。 

(三)預定徵收範圍地籍圖或工程用地範圍圖。 

2.

查

估

作

業 

2-1 

收件 
5 日內 

經本府確認已辦理協議價購程序後，函請所轄地政

事務所辦理查估。 

2-2 

初審 
10 日內 

查估單位針對徵收宗地劃設地價區段，並將徵收地

價區段圖報府。 

2-3 

查估 
20 日 

一、 蒐集、製作或修正有關之基本圖籍及資料。 

二、 調查買賣或收益實例、繪製有關圖籍及調查有

關影響地價之因素。 

三、 劃分或修正地價區段，並繪製地價區段圖。 

四、 估計實例土地正常單價。 

五、 選取比準地及查估比準地地價。 

六、 估計預定徵收土地宗地單位市價。 

3.查估資料報

府 

每年 11 月

1 日（或 5

月 1日）前 

檢附各項查估書表文件，並將查估案件寄送預審小

組成員（提供不動產估價師書面資料及各地政事務

所電子檔）。 

一、表 7-宗地個別因素清冊 

二、（共有土地共有人及對應持分附表） 

三、表 9-徵收土地宗地市價評議表及表 9-1 

四、相關圖籍之檢附 

(1.)徵收宗地地籍圖或工程用地範圍圖 

(2.)全案地價區段相對位置圖 

(3.)各地價區段圖 

(4.)使用分區及編定圖 

(5.)航照圖 

(6.)現況照片 

五、表 14-比準地地價估計表 

六、（表 8-公共設施保留地地價加權平均計算

表） 

七、表 4-比較法調查估價表 

八、表 1-買賣實例調查估價表 

九、表 5-影響地價區域因素分析明細表 

十、表 3-地價區段勘查表 

十一、 表 6-徵收土地宗地市價估計表 



 

作業流程 作業時間 說明 

4.

審

查

作

業 

4-1 

書表預審 
5 日 依本府製定之協審意見表表進行案件審查作業。 

4-2 

召開預審

會議 

每年 12 月

（或 5月） 

一、本縣預審小組：2位不動產估價師（本縣地價

評議委員）及本縣各地政事務所地價同仁。本

府將不定期邀請本縣其他不動產估價師協助

審查。 

二、查估單位針對審查紀錄表（附件一）提出書面

回應。 

三、審查相關書表圖籍及擬評徵收價格之合理性。 

4-3 

修正後查

估資料報

府 

5 日內 
請查估單位針對預審會議建議事項，於 5日內修正

完畢並報府 

4-4 

複審 
3 日 由本府及轄區地政事務所進行複審。 

4-5 

土地徵收

補償市價

查估書表

報府 

3 日 
修正後之查估書表(不須裝訂)，由查估單位核章後

送府。 

5.召開地價及

標準地價評議

委員會 

每年 1 月

（或 6月） 

一、召開本市地價及標準地價評議委員會，評定土

地徵收補償市價查估案件宗地市價。 

二、簡報流程請參考本府範例（附件二）。 

6.提供徵收市

價清冊 

每年 2 月

底（或 7 月

底）前 

評議通過後，將表 10-徵收土地宗地市價清冊函送

需用土地人。 

*作業時間為工作日 


